	單位
	工作項目
	進口轉儲貨櫃儀檢作業
	編號
	11-1-02

	儀檢組
	法令

依據
	關務署高雄關第0961024035號公告



	
	標準（合理）作業程序


	艙單分析及貨櫃抽核員傳真儀檢通知單

予貨櫃集散業者及儀檢站儀檢員

2分

↓

CY管制站專責人員將儀檢通知單交拖板車並告知司機將貨櫃拖至儀檢站

3分

↓

 將貨櫃拖至儀檢站

15分

↓

 辦理貨櫃儀檢

10分

↓

 於櫃動系統作儀檢完畢註記XC 

 1分

↓

列印目的地為轉儲之集散站或存放處所之貨櫃運送單（三合一准單）後放行

 3分

↓

 合     計
34分



	辦理時應注意事項
	1. 先確認選定之貨櫃尚在櫃場，並於櫃動系統作儀檢通知維護作業（通知是否須檢送發票及裝箱單並列印儀檢通知單）。若選定之貨櫃屬尚未申請  S/P者，應先於通關系統註記「實施儀檢」。
2. 應施儀檢之貨櫃無海關儀檢通知單者，應通知海關補送書面儀檢通知單。
3. 儀檢有異狀者，交貨櫃抽核人員查核後送回儀檢關員於櫃動系統作儀檢完畢註記(XC)。 

	使

用

書

表
	儀檢通知單。















































